《上海市嘉定区专利费专项资助办法（试行）》
编制情况说明

一、修订目的
为了更好地鼓励发明创造，促进技术创新，保护创新成果，增强专利创造、运用、保护、管理和服务能力，发挥专利制度对激励创新的保障作用，更好地促进嘉定经济创新发展
二、修订内容
主要涉及资助原则、对象、条件、禁止情形、金额、审核办理等内容。
在资助原则上，强调了“提质增效”和产业导向，这与国家层面要求专利质量提升，引导专利向优、向强转变相适应。
在资助对象上，明确了注册地和税收户管要在嘉定登记满一年，且近三年无不良知识产权信用记录，更加注重信用管理。
在资助范围上，表述方式更加规范，与市里相一致。
在资助条件上，作出调整，明确将港澳台地区发明专利列入，并将国外发明专利范围和地区扩大，增加了巴黎公约的途径，符合专利法关于保密审查的规定，
在禁止情形上，引入了知识产权领域联合惩戒对象名单，突出了社会信用，并考虑到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，避免了重复扶持资助的情形等。
在资助金额上，对港澳台地区的专利资助金额调整为5000元，符合国家对资助费用的有关规定；明确了一件专利资助一次，对同一资助申请人每年度的资助总额设定了上限，不超过20万元，以便让更多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等享受到实惠，兼顾了公平性。
在审核办理上，考虑到后续可能将专利费专项资助纳入“一网通办”的情形，删除了时间性的表述。
同时，对原《上海市嘉定区专利费专项资助办法》（嘉知局〔2015〕1号）、原《上海市嘉定区专利费专项资助办法实施细则》（嘉知局〔2015〕2号）予以失效。
三、主要内容
共十六条
第一条，明确了资助的宗旨依据。
第二条，明确了资助原则。
第三条，明确了资助对象。
第四条，明确了资助范围。
第五条，明确了资助条件。
第六条，规定了资助禁止情形。
第七条，对资助管理作出要求。
第八条，明确了资金来源。
第九条，对资助金额作出规定。
第十条，明确了申报材料。
第十一条，对申请办理作出规定。
第十二条，强化审核办理。
第十三条，注重调查复核。
第十四条，明确了资金拨付。
第十五条，加强审核监管。
第十六条，对解释与生效时间进行了规定。
